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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巫溪县通城镇人民政府
印发《关于落实脱贫劳动力跨区域交通补助政

策的补充通知》
通城府发〔2024〕5 号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：

为落实巫溪县通城镇跨区域交通补助政策，经镇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将《关于落实脱贫劳动力跨区域交通补助政策的补充通知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抓好贯彻落实，切实做到应补尽补、不落

一人、精准补助。

特此通知。

通城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2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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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贫劳动力跨区域交通补助政策

一、补助对象

当年到市内县外、市外就业的我县户籍脱贫人口（即 16 周

岁以上、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，以下简称脱贫人口）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（一）能提供报销凭证的脱贫人口，按外出务工乘坐火车硬

座、高铁（动车）二等座和省际（县际）班车客运的往返票据据

实补助。

（二）对无法提供报销凭证的脱贫人口，按市内县外就业

50 元、到市外就业 200 元的标准给予定额补助（补贴标准按市

局文件调整），每年仅可享受一次。

三、补助程序

为方便脱贫人口及时享受跨区域交通补助，全面推行“免申

即享”模式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数据推送。镇成果巩固岗指导各村（社区）及时准确

更新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中脱贫人口外出务工实名制信息，按

月直接在系统中提取补助发放人员数据推送至镇社会保障岗。各

村（社区）要充分发挥脱贫户所在村社干部和劳务经纪人力量，

加强务工信息核实部门（成果巩固岗）与务工补贴发放部门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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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障岗）配合，共同认定《交通补助花名册数据推送表》（附

件），并由成果巩固岗每月 25 日将电子档、签章扫描件报送至

乡村振兴局，确保跨区域交通补助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

（二）拨付定额。县人力社保局复核后报财政部门将资金下

达至镇人民政府。由镇人民政府将定额补助拨付至脱贫人口社保

卡。社保卡未开通金融功能的，要指导脱贫人口开通社保卡金融

功能。确因在外无法开通社保卡金融功能的，可将补助拨付至脱

贫人口本人其它银行账户。拨付资金后要以短信、电话等形式提

醒脱贫人口补助到账，确保“应知尽知”。发放其他人账户的要留

存脱贫人口本人知情同意书面材料照片或扫描件，并在完成补助

发放后建立专门台账备查。

（三）补足差额。对能提供报销凭证的外出务工脱贫人口，

各村（社区）应结合春风行动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在外出务工脱

贫人口集中返乡时段主动收集报销凭证，按往返有效票据金额补

足差额。

四、资金渠道

市外就业的脱贫人口跨区域交通补助由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列支，市内县外就业的脱贫人口跨区域交通补助由就业

补助资金列支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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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村（社区）要充分发挥村（社区）、驻村工作队作用，通

过入户走访、电话调查等方式动态掌握脱贫人口就业情况，把握

好政策口径，主动对接服务脱贫人口，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

确保实现“应享尽享”，不漏一人。

镇成果巩固岗、社会保障岗要严格审核把关、细致精准，不

得弄虚作假将市内务工人员按市外标准发放补贴，不得向不符合

条件人员违规发放补贴。


